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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異動

(一)修訂「本校教師聘約」。

(二)修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三)修訂「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其附表」。

(四)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及其附表」。

(五)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評分準則及其附表」。

(六)修訂「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辦法」。

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職務等級標準」之「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職務等級表」業已納入97年3月24日修正發布之「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27條附表規定，爰教育部97年5月15日台參字第0970072802C號令廢止「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職務等級標準」，並自即日生效。

(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書函函示，公立大專校院、公立學術研究機構與其所進用之國內外優秀高科技人才(如講座、客座人員或研究人員等)、博士後研究人員、助理或研究助理等人員間，若符合該會96年11月30日勞動1字第0960130914號公告所稱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並與公部門間有勞雇關係者，自應適用勞動基準法。反之，若非屬勞雇關係(如承攬、委任關係等)，即無勞動基準法之適用。

至於是否具有勞雇關係，以具有下列特徵判斷之：1.人格之從屬性，即負有勞務給付義務之一方，基於明示、默示或依勞動本質在相當期間內，對於作息時間不能自行支配，勞務給付內容不能自行支配，而係從屬於勞務受領者，決定之。2.經濟上之從屬性，即受僱人，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而係從屬於他人，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

另，學校基於提供工作機會給在校學生工讀，如有上述之勞雇關係存在，仍應適用勞動基準法，如符合特定性契約之性質，學校擬簽訂特定性定期契約，最長之工作期間，應以學生在學期間為限。（教育部97.06.04台人（一）字第0970093453號及97.06.19台人（一）字第0970109021號函）

(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令略以，該會96年11月30日勞動1字第0960130914號公告所稱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範疇，不包括依教育人員法令進用之編制外教學、研究及專業等人員。（教育部97.06.27台人（一）字第0970119521號函）

(四)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示，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於適用勞動基準法前，於同一事業單位曾任聘用或約僱人員之工作年資未曾間斷者，可併計工作年資；但自97年1月1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後，擔任聘用或約僱人員期間之工作年資不予併計。（教育部97.06.27台人（一）字第0970121432號函轉）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行政院函示，有關學校、幼稚園及托兒所依腸病毒停課相關規定停止上課，公務人員如需照顧子女之出勤處理，得比照ＳＡＲＳ宣布停止上課之規定辦理，即公務人員家有就讀高級中學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子女或國民中學以下子女乏人照顧，可先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請家庭照顧假5日，以照顧子女；超過5日後，得從寬參照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第9條規定，其本人或配偶得有一人由服務機關於學童停課期間，核實准以停止辦公登記，照顧子女。

有關學校、幼稚園及托兒所依腸病毒停課相關規定停止上課，教師家有子女乏人照顧，可先依教師請假規則請家庭照顧假7日，以照顧子女；超過7日後，得從寬參照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第9條規定，其本人或配偶得有一人由服務學校於學童停課期間，核實准以停止辦公登記，照顧子女。（教育部97.06.26台人（二）字第0970118611A號及第0970118611B號函）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銓敘部令略以，巳屆退休生效日之退休公務人員，未具有現職公務人員身分，原服務機關及退休公務人員均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重新核定其退休生效日期一案。（教育部97.06.19台人（三）字第0970110833號函）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修正「子女教育補助表」規定，並自97學年第2學期起實施，修正重點如下：

1.子女教育補助申請手續，除填具申請表、第一次申請者繳驗戶口名簿影本外，公私立高中(職)以上者尚須繳驗收費單據(原規定：繳驗學生證)，如繳交為收據影本，請申請人書明「與正本相符」並簽名，以示負責。

2.已獲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減免學雜費之優待，或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助，或全免或減免學雜費者，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另增列未具上開不得申請情形，惟其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標準者，僅得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

3.子女如有轉學、轉系、重考、留級、重修情形，其於同學制重複就讀之年級，不再補助。又畢業後再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讀者，不得請領 (原規定：如有轉學、轉系、或重考就讀情形，仍得發給子女教育補助)；惟已依原規定請領補助有案者，基於信賴保護原則，仍得核發補助至其子女應屆畢業為止。（教育部97.07.03台人（三）字第0970127051號函及97.07.18台人（三）字第0970139215號函）

人事活動訊息
1、 本校97年行政人員在職訓練課程規劃如下：

(一) 7月30日辦理性別主流、員工心理健康演講。

(二) 8月6日辦理永續發展與生態保育、消費者保護及智慧財產權演講。

(三)9月15日至同月26日辦理行政程序法課程。

(四)7月23至25日辦理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參觀活動。

2、 本校97學年第1學期預訂於97年9月24日、12月10日及12月24日(均為星期三)，分別召開本校第53、54及55次校教評會，各單位如有提案，敬請依作業流程規定期限辦理相關事宜。
人 事 動 態
一、教育部通過本校教師升等人員名冊如下：

	姓名
	所屬系所
	升等等級
	起資日
	備考

	楊戊龍
	政治法律學系
	副教授
	97.02.01
	


二、本校97學年度教師聘兼一級行政主管人員名冊如下： 

	兼職單位/職稱
	姓名
	所屬系所

	學術副校長
	蘇豐文
	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行政副校長
	李博志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教授

	主任秘書
	
	由曾組長榮豐代理簡任秘書職務，並執行主任秘書業務

	教務長
	盧昆宏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教授

	學務長
	徐忠枝
	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總務長
	劉安平
	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副教授

	圖書資訊館館長
	林文揚
	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蘇豐文
	資訊工程學系教授(暫代)

	推廣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陶幼慧
	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體育室主任
	李福恩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副教授


三、本校97學年度教師聘兼學術主管人員名冊如下：
	兼職單位/職稱
	姓名
	所屬系所

	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
	陳文輝
	生命科學系教授(暫代)

	法學院院長
	姚志明
	法律學系教授

	理學院院長
	黃建榮
	應用物理學系教授

	工學院院長
	黃世孟
	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教授

	管理學院院長
	吳建興
	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葉文冠
	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西洋語文學系系主任
	顏淑娟
	西洋語文學系副教授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系主任
	白秀華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教授

	東亞語文學系系主任
	邱榮金
	東亞語文學系副教授

	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系主任
	張德煇
	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教授

	法律學系系主任
	紀振清
	法律學系副教授

	政治法律學系系主任
	姚朝森
	政治法律學系副教授

	財經法律學系系主任
	張永明
	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應用經濟學系系主任
	鄭義暉
	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

	金融管理學系系主任
	黃一祥
	金融管理學系副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
	郭英峰
	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經濟管理研究所所長
	李  揚
	經濟管理研究所教授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系主任
	陳一民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副教授

	應用數學系系主任
	劉晉良
	應用數學系教授

	應用化學系系主任
	陳振興
	應用化學系教授

	應用物理學系系主任
	胡裕民
	應用物理系副教授

	統計學研究所所長
	陳瑞彬
	統計學研究所副教授

	生命科學系系主任
	林順富
	生命科學系教授

	生物科技研究所所長
	陳文輝
	生命科學系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系主任
	吳志宏
	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系主任
	連興隆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副教授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系主任
	楊證富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教授

	資訊工程學系系主任
	潘欣泰
	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

	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所長
	陳啟仁
	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副教授


四、97學年第1學期新聘教師名冊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備註

	1
	東亞語文學系
	邱榮金
	副教授

兼東亞語文系系主任
	借調(原服務機關：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2
	政治法律學系
	邵惠玲
	助理教授
	

	3
	應用經濟學系
	劉志成
	助理教授
	

	4
	金融管理學系
	蔡怡純
	助理教授
	

	5
	應用物理學系
	廖英彥
	助理教授
	

	6
	電機工程學系
	賴智錦
	副教授
	

	7
	電機工程學系
	龐一心
	助理教授
	

	8
	電機工程學系
	江德光
	副教授
	


五、本校人員異動名冊如下：
	姓名
	動態
	新職單位/職稱
	原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梁明正
	歸建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97.08.01
	借調期滿

	林雅惠
	復職
	西洋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97.08.01
	留職停薪期滿

	趙台雄
	新任
	學務處教官兼生活輔導組組長
	
	97.08.01
	

	翁梓英
	新聘
	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行政助理
	
	97.08.01
	

	歐淑珍
	辭聘
	
	西洋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97.08.01
	轉任中山大學教師

	劉以琳
	辭聘
	
	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副教授
	97.08.01
	轉任南台科技大學教師

	張鈺光
	辭聘
	
	法律學系

助理教授
	97.08.01
	轉任政治大學教師

	張夢揚
	辭聘
	
	應用化學系

副教授
	97.08.01
	轉赴業界

	林正堅
	辭聘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97.08.01
	轉任勤益科技大學教師

	黃明新
	辭聘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97.08.01
	轉任中山大學教師

	郭中庸
	離職
	
	學務處教官兼生活輔導組組長
	97.08.01
	調正修科技大學

	邱秀莉
	離職
	
	圖書資訊館

技士
	97.07.11
	調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歐雅惠
	離職
	
	教務處

行政助理
	97.08.01
	

	方彥蓁
	離職
	
	EMBA

行政助理
	97.08.01
	

	王莉莉
	離職
	
	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行政助理
	97.08.01
	


六、電機工程學系廖述銘助理教授申請自97年8月1日起留職停薪二年；西洋語文學系鄭月婷助理教授自97年9月15日至97年12月31日止留職停薪出國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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